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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台灣博士留學生的情況而言，取得博士是取得大學教職的

主要管道，恐怕只有鮮少部份的學生僅以「取得博士」本身的內在價

值為目標而攻讀博士。然而，在現今高學歷普及化的時代，取得博士

已經不能與取得教職劃上等號，面對供不應求的職場，除了博士學位

之外，博士生如若缺少其他兩樣經歷，恐怕難以順利將博士學位善加

利用。這兩項經驗，即是出版論文以及教學經驗，本文欲以討論後者

為主。 

在國內，博士生擔任助教，或是已經通過學科考的候選人受聘為

大學兼任講師者大有人在。在英國，留學生面臨的卻是語言與文化的

多重阻礙。理工、生物及電資科方面，因為研究以研究室、小組研究

為主，加上論文語言以科學計量、圖表、理論、實驗成果為主，在這

方面的差異略微小了些。然而，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生，因為英文要

求相對較高，研究以個人為主，同學之間沒有合作機會，更加強了母

語人士與第二語言人士的根本差距。舉一簡單的例證而言，台灣在英

國攻讀英國文學或語言學學位者眾多，但是在申請成為博士生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時會面臨許多窒礙難行之處：其一，研究生

助教以教授大一英文為主，簡言之是讓外國學生教導英文予以英文為

母語的學生。有的指導教授直接以「英文不足以使人放心」為由，拒

絕留學生申請，有的學生也因自信不足，一開始便跳過這項機會，甚

至不敢向指導教授提及申請的意願。其二，有幸當選助教者，工作量

吃緊的程度會比英國學生高，因人文科系論文以閱讀、分析文本為

主，文本內容必須遵照大一英文的綱要，通常是數本動輒300頁的古

英文、中世紀英文、或文藝復興時期英文。助教一年的教學時數是：

一位學生22.50小時，每一學期四篇2,000至4,000字的英文論文，

以兩個學期為計算單位。也就是說，一年一位學生的文本數量可高達

2,400頁，總頁數依學生數量而不同。助教必須在自己研究的時間以

外閱讀完畢，對非母語人士而言，困難度更高。其三，改考卷、學生

評量等，亦和其他科系不同。目前某大學經濟系的台灣博士生，改一



 

 

張大學部考卷可得八英鎊酬勞，考卷內容以選擇題、計算題為主，有

標準答案，這位學生的評語是：「很好賺。」人文科系的學生必須改

申論題，沒有標準答案，對錯的拿捏十分重要，並且自己的衡量結果

必須對上級教授負責，需要更多的時間準備與思考，實際工作的時數

往往超過學校計算工酬的時數。 

然而，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生擔任助教的困難度，並不是要以此為

理由而直接放棄爭取或努力。事實上，亦有英國文學在學的台灣博士

生，因為研究成果卓越，在各大期刊發表，而導致系所安排了過多教

學課程，甚至影響了自己研究的時間而向系所表明「下學期無法繼續

教學」。人文科系的學生若能夠先理解這些因學科不同而潛在的根本

性困難，反而不會過度患得患失或心灰意冷，有幸選上，也不會被突

如其來的工作量打亂作息，不幸落選，或許是節省了消耗在研究以外

的時間，焉知非福。誠然，在博士階段取得教學經驗十分重要，但這

並非唯一的管道，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依然能夠透過兼職教師或是博

士後研究等方式累積教學等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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